天津市宝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开展2026年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及2023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
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街镇、宝坻经济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
为持续培育一批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引导带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2026〕2号）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及2023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工作的通知》（津工信中小企服〔2026〕4号）要求，现开展2026年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及2023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申报及复核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1．企业应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同时近三年未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网络和数据安全事件、重大环境违法行为、严重质量问题、严重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符合《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的相关规定，项目申请单位应为注册登记、税务征管关系均在本市范围内的企业。
3．企业应对照本通知要求，自主、如实申报，按要求填写申请表格，数据应真实、准确、完整、一致并提供佐证材料。
4．复评企业限2023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2027年2月前到期）。企业须在有效期内参加复评，在申报阶段提交复评且到期的企业，有效期默认延长至公示结果公布。
二、申报及复核审核流程
1. 企业线上申报
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无需提交纸质材料）。企业须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在线申报或复核，上传佐证材料后提交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申报期内线上提交材料后如需退回修改，可联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022-29246947。企业申报期间如遇账户密码找回、手机号变更等问题，可咨询平台技术服务电话010-12381，接通后按提示音选6再选6至公共服务，按要求办理。
2. 区级主管部门审核及推荐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管理端，及时对企业自评信息和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初审和线上推荐。
3.市级主管部门评审及公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专家对照认定标准审核，重点对企业申请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是否符合认定标准等情况进行审核，并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公告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三、线上申报及复核时间
2026年3月1日—2026年4月15日
2026年6月1日—2026年7月15日
2026年9月1日—2026年10月15日
企业应在申报时间段内提交申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组织专家分批审核并公示。
四、佐证材料
申报及复核企业需上传材料，在申报平台第5项“所属领域及其他”类目下“其他材料”处上传。
其中，采取评分制的同时提供（一）（二）项佐证，采取直通方式的同时提供（一）（三）项佐证。
（一）基础材料
1．《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表》扫描件。企业须在培育平台填写后下载打印自评表，数据须与平台内一致，并在“真实性声明”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在封面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的自查报告。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
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
4．企业自述报告word电子版材料，主要介绍基本情况（企业近两年经营、市场、荣誉资质、优势特点等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和创新能力情况（研发机构建设、标准制修订、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有效期内专利等），总字数500-2000字。
（二）评分制材料
1．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两年年度审计报告或专项审计报告。报告需体现主营业务收入、研发费用等财务信息。以上审计报告应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acc.mof.gov.cn)完成备案并赋予验证码，验证码及报告编码需完整、清晰，请企业自行登录上述网站查验，并注意网站赋码要求。
2．行业分类说明。说明企业主导产品情况及所属领域。其中，战略新兴产业可参考《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参考网址：https://tjj.sh.gov.cn/gjbz/index.html。
3．提供有效知识产权复印件。
4．其他佐证材料。
（三）直通材料（提供其中任意一项）
1．2023年以来获得国家级或天津市科技奖励证书扫描件（获奖证书需含企业名称）。
2．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证书扫描件或认定文件（需含企业名称、有效期）。
3．有效期内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认定文件、铜牌照片等佐证材料（需含企业名称、有效期）。
4．2023年以来新增股权融资总额500万元以上佐证材料，包括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证明材料、银行到账凭证、出让股权不超过30%证明材料。

五、其他
参照《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2026〕2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不再制作创新型中小企业证书。

附件：1.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
2.部分指标说明


（联系人：王策    联系电话：29246947）


  
                     宝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3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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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

    一、公告条件
　　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其中创新能力指标得分不低于20分、成长性指标及专业化指标得分均不低于15分），或满足下列直通条件之一：
　　（一）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  
　　（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均为有效期内）。
　　（三）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
（四）近三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500万元以上。
    二、评价指标
    包括创新能力、成长性、专业化三类六个指标，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100分。
    （一）创新能力指标（满分40分）
　　1.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20分）
　　A. 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20分）
　　B. 自主研发的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15分）
　　C. 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10分）
　　D. 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5分）
　　E. 无（0分）
　　2.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20分）
　　A. 5%以上（20分）
　　B. 3%—5%（15分）
　　C. 2%—3%（10分）
　　D. 1%—2%（5分）
　　E. 1%以下（0分）
　　（二）成长性指标（满分30分）　
　　3.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满分20分）
　　A. 15%以上（20分）
　　B. 10%—15%（15分）
　　C. 5%—10%（10分）
　　D. 0%—5%（5分）
　　E. 0%以下（0分）
　　4.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10分）
　　A. 55%以下（10分）
　　B. 55%—75%（5分）
　　D. 75%以上（0分）    
　　（三）专业化指标（满分30分）
　　5.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10分）
　　A.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10分）
　　B.属于其他领域（5分）    
　　6.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20分）
　　A. 70%以上（20分）
　　B. 60%—70%（15分）
　　C. 55%—60%（10分）
　　D. 50%—55%（5分）
　　E. 50%以下（0分）




















附件2

部分指标说明

一、指标中如对期限无特殊说明，一般使用企业近1年的年度数据，具体定义为：指企业上一完整会计年度，以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期末数为准。对于存在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企业，按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执行。
二、所称“Ⅰ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均不包含转让未满1年的知识产权）。
三、所称“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或在海外取得收入的其他Ⅰ类知识产权，其中专利限G20成员、新加坡以及欧洲专利局经实质审查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二）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Ⅰ类知识产权。
（三）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Ⅰ类知识产权。
（四）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Ⅰ类知识产权。
四、所称“Ⅱ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导产品相关的软件著作权（不含商标）、授权后维持超过2年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均不包含转让未满1年的知识产权）
五、所称“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网络和数据安全事件、重大环境违法行为、严重质量问题、严重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包含更加严重的情形，以生产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监管部门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等判定结果为准。
六、所称“股权融资”是指公司股东稀释部分公司股权给投资人，以增资扩股（出让股权不超过30%）的方式引进新的股东，从而取得公司融资的方式。
七、所称“合格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相关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的创业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八、所称“省级科技奖励”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的一、二、三等奖；“国家级科技奖励”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防科技奖。
九、所称“主导产品”是指企业核心技术在产品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产品收入之和占企业同期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0%
十、如无特殊说明，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所称的“超过”，不包括本数。在计算评价指标得分时，如指标值位于两个评分区间边界上，按高分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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